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停车收费问题， 身

为仓桥公司 （化名） 的员工吴某与

前来停车的许某发生争执。 其间，

因许某的推搡， 吴某昏迷倒地， 并

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后查明， 吴某

在上班时有醉酒的行为。 吴某家人

向徐汇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而公司辩称吴某醉酒与其死亡具有

因果关系。 那么， 醉酒是否会影响

吴某的工伤认定呢？ 近日， 上海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该起

案件， 驳回了仓桥公司的上诉请求，

认定吴某是工伤。

吴某是仓桥公司的员工，2017年

4月18日， 许某在老沪闵路一仓桥钢

材市场内，因停车收费问题与吴某发

生纠纷。其间，许某用手推搡吴某，并

致其当场倒地昏迷。4月25日凌晨，吴

某因抢救医治无效死亡。

吴某的妻子李某向徐汇人社局

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经鉴定， 吴某是生前头部受钝

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而死亡。

徐汇人社局于 2018 年 2 月 13

日认定吴某为工伤。 对该结果， 仓

桥公司不服， 遂诉至法院， 请求依

法撤销徐汇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

工伤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 徐汇人

社局认定吴某受到的伤害属在工作

时间和工作场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

责受到的暴力伤害， 遂依据规定，

予以工伤认定， 有其提交的工伤认

定调查记录等证据证明， 事实认定

清楚、 适用法律正确。

仓桥公司认为， 徐汇人社局遗

漏了吴某生前醉酒这一重大事实，

吴某醉酒与其死亡具有因果关系。

但是， 仓桥公司并未提交充分证据

证明吴某死亡是醉酒所致。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了仓

桥公司的诉讼请求。

仓桥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海三

中院。

上海三中院认为， 徐汇人社局

提供的相关案件刑事判决书、 检验

报告、 鉴定书、 死亡小结及询问笔

录、 调查记录等在案证据， 虽能证

明事发当晚吴某饮酒并已达醉酒状

态， 但不能证明其因醉酒导致行为

失控、 继而引发死亡， 相反上述证

据能够证明吴某的伤亡是由许某故

意伤害行为导致。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昨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原党组书记、 检察长叶青受贿一

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被

告人叶青有期徒刑 10年， 并处罚金

200 万 元 ； 随 案 移 送 的 赃 款

15365130元予以没收。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2 年以

来， 被告人叶青利用其担任上海市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 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 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

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单位和个

人在案件处理、 工程承揽和公务员

录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2003 年至 2018 年， 叶青直接

或者通过亲属采取“低价购房”

“领取挂名薪酬” “以借为名” “合

作做生意” 等多种方式， 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536513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叶青身为国

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并利用其职权或

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

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

成受贿罪。

被告人叶青在提起公诉前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真诚悔罪， 积极

退赃，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另结合

被告人主动供述组织尚未完全掌握

的部分事实情节、 当庭认罪、 庭前

主动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轻情节，

作出上述判决。

上海三中院对叶青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沈佳青

本报讯 票务公司安排“黄牛”

出面招揽乘客， 以票源紧张等虚

构理由加价倒卖， 从中谋取非法

利益。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

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该起案件， 被告人张某某

犯倒卖车票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 并处罚金 12万元。

法院查明， 张某某与他人结

伙， 注册成立了一家票务代理公

司， 并在上海南站附近经营， 专

门给旅客购买车票、 机票。 其经

营模式是由“黄牛” 招揽乘客至

上述店铺内， 张某某等人加价倒

卖车票给乘客， 从中牟利。 拿到

钱款后与“黄牛” 分成， 再联系

车辆安排乘客上车。

据悉，张某某等人收取的票价

与长途客运南站正常购票价格相

比，每单约高50至100元不等。他们

通过抬高车票价格借机赚取差价，

每单赚10-20元， 给“黄牛” 每单

20-30元的提成， 此外他们还通过

网络约客方式招揽生意。

经审计，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2 月， 张某某等人使用各自手

机号码代乘客订购大量上海长途

客运南站汽车票 1000 余张， 车票

金额共计 12万余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 倒卖车票、

船票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车票、

船票的管理制度， 扰乱了市场经

济秩序。 倒卖者利用初到上海的

乘客对长途客运南站的地理位置

不熟悉， 不知如何通过手机使用

网上 APP 客户端或至长途客运南

站自助售票机用本人身份证信息

购买车票， 以票源紧张等由进行

加价倒卖。 因此， 张某某的行为

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倒卖车票罪

追究其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经

上海徐汇检察院提起公诉， 上海

徐汇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

《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典型案例选编 （第三辑）》， 要求

各地检察机关认真组织学习借鉴，

既要从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又

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 证据裁判、

非法证据排除、 程序公正等原则，

依法规范办案， 既不降格处理，

也不人为拔高， 确保“是黑恶犯

罪一个不放过， 不是黑恶犯罪一

个不凑数”。

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发布的 5 个典型案例， 力图

从不人为“拔高” 和不人为“降

格” 两个角度， 引导检察机关在

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时， 依法充分

发挥批捕、 起诉和诉讼监督职能

作用， 严把事实关、 证据关、 程

序关和法律适用关， 全面把握黑

恶势力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

件， 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确

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在法治

轨道上运行。

该负责人强调， 在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过程中， 检察官须

坚持客观公正立场， 严格把握法

律政策界限， 对不具备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 的， 坚

决不予认定。 要准确理解和把握

“打早打小” “打准打实” 的实质

内涵， 对定性分歧等问题要主动

加强与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

的工作衔接与配合， 充分听取辩

护律师意见，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

度， 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恶势

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犯罪、 普通

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和界限， 准

确判定涉黑涉恶， 构成什么罪，

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 坚持法治

原则， 既不能“降格” 也不能

“拔高”。

最高检要求， 各省级检察院

要在专项斗争中切实担负起责任，

加大对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的统

一严格把关力度， 确保司法尺度

一致、 办案标准统一。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 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保证国

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 根据有关法

律规定和审判实际需要， 最高法决

定废止 103 件司法解释。 决定自

2019年 7月 20日起施行。

据悉， 这是最高法开展的第二

次司法解释全面清理工作。 经过清

理， 确定废止司法解释 103 件， 明

确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 561件。

废止的司法解释包括民事类司

法解释 53 件，如《关于在经济审判

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 的若干规定》《关于民

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

定》 等。 刑事类司法解释 24 件，如

《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

问题的批复》《关于农村合作基金会

从业人员犯罪如何定性问题的批

复》 等。 综合、 行政诉讼类司法解

释 26 件， 如 《最高人民法院信访

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 《关于行政

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

据介绍， 此次全面清理工作集

中解决有些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

后出台的司法解释不一致、 不协调

的问题。 清理废止的 103 件司法解

释， 主要是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

致、 被后发布的司法解释代替， 或

与后发布的司法解释冲突。

同时， 此次清理工作将依法平

等全面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合法权

益作为对司法解释进行废改的重要

遵循。 恪守罪刑法定、 疑罪从无原

则， 切实加强对民营企业家人身和

财产安全的保护。 坚持依法平等保

护原则， 凡是有违平等保护原则的

规定， 坚决予以废止。 坚持与时俱

进的理念， 顺应时代发展进步要

求， 对新时代大背景下与经济社会

形势发展不相符的司法解释， 坚决

予以废止。

此外， 最高法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司法解释清理工作， 对

全部司法解释内容逐一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对标， 按照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高标准、 高要求对极个

别司法解释条文提出了明确具体的

修改意见。

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表示， 此

次清理提出废止的司法解释多以批

复、 个案答复为主， “解释” “规

定” 类司法解释整体废止的比较

少。 有些体系性的司法解释存在部

分需要废止、 部分仍须保留的问

题， 今后还有必要对这些司法解释

进行修订。 最高法将健全司法解释

常态清理机制和定期清理机制， 未

来我国民法典颁布施行后， 还将及

时对民事类司法解释进行全面清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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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昨发布《检察机关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选编（第三辑）》：

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不得人为“拔高”“降格”
最高法清理废止 103件司法解释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姚卫华

网络主播和直播平台之间是

劳动关系、 合作关系还是其他？

对主播的管理及其收入又该如何

规范和保障？ 近日， 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了一名女

主播与平台之间的酬劳纠纷， 认

为双方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

直播平台做主播获高收入

小月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

生， 被上海的一家影视文化公司

“相中”，做起了网络主播，并签订

了一份《公会播主直播协议》（以下

简称协议）。签约后，这家公司对小

月进行了有关歌唱表演等方面的

直播基础培训。很快小月就按照约

定在一家直播平台上完成注册，

开始了主播工作。

这份工作没有固定时间限制，

只要求了每天直播的总时长， 直

播开始的时间可自行调整。没过多

久，小月在直播平台上的粉丝数就

已破万，直播收益也日渐丰厚。 根

据协议， 小月每月到手的实际报

酬可达万元以上。

未按期拿到报酬主播罢工

到 2017 年 12 月， 小月在直

播平台上的收益已达 4.5 万余元，

可影视文化公司最终给予小月的

报酬比?计算应得的金额少了千

余元。 2018年1月，正常直播的小月

没拿到一分钱。?向影视文化公司

询问，并未得到回复，恰逢2018年2

月遇上春节假期， 小月只进行了7

天直播。 连续两个多月没拿到一

分酬劳， 2018 年 3 月， 小月彻底

“罢工”， 不再直播了。

影视文化公司没有补发酬劳，

小月将其告上法庭， 要求支付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3 月间的

直播工资差额 37300 余元。 一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 双方签订的协

议中明确约定了小月每月出勤天

数和时间， 也约定了未遵守出勤

要求的后果。 直播平台对小月这

4 个月期间的直播天数和每天的

直播时长都有详细记录。 一审法

院以劳动合同纠纷为由， 判决影

视文化公司支付小月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2 月工资差额 3 万余

元。 因小月 2018 年 3 月未直播，

该月的薪资主张未获支持。

影视公司应支付报酬差额

影视文化公司认为其与小月

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 而是合

作关系、 代理关系等， 应撤销原

判， 遂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 根

据双方约定， 直播公会是存在于

直播平台与网络主播之间的机构，

影视文化公司在职能上等同于经

纪公司；履约中，小月的直播时间

是自由安排的，难以认定该公司对

劳务提供过程行使了管理权；根据

小月工资明细中所列出的内容，可

知小月的报酬中需扣除公司开票

税点以及公司的营销收入， 这与

劳动关系下此项费用由用人单位

承担有明显不同。

上海一中院认为双方确实非

劳动合同关系，且非单一的有名合

同关系，因此确定案由为其他合同

纠纷，小月主张的工资差额实为劳

务报酬的差额。 上海一中院经核

算，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影视文

化公司应支付小月2017年12月至

2018年2月差额3万余元，一审法院

该部分事实认定正确， 可予维持，

遂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两个月没拿一分钱 女主播罢工讨酬劳
法院：双方非劳动合同关系 工资差额实为劳务报酬差额

“票务代理”加价倒卖车票被判刑

醉酒上班被殴致死是否属工伤？


